100年度桃園縣傑出演藝團隊徵選及獎勵計畫申請須知

一、宗旨：

為針對團隊演出資訊、節目策劃、行政營運等作妥善積極輔導及掌握，並改善所屬演藝場所及管理方式，以促進團隊優質發展，培養優秀具潛力的藝術團隊及人才，特訂定本徵選及獎勵計畫。

二、依據：

本案係依據「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縣市傑出演藝團隊徵選及獎勵計畫作業要點」（99年12月10日文參字第0993024914號函）辦理。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二）主辦：桃園縣政府　　　　　　　　　　　　　　　　　　　　　　　

（三）承辦：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四、對象：

本計畫所稱演藝團隊係指向桃園縣政府文化局立案，且從事音樂、舞蹈、傳統戲曲及現代戲劇等演藝活動，並具備下列各款條件者：

（一）立案需滿一年以上，演出經驗績優、具地方特色足以向其他縣市推展者。

（二）具有傳承或藝術創作潛力，每年至少有兩場以上公開演出者。

（三）財務收支制度健全者。

（四）提出如何改善及提升團隊專業演出創作、行政營運等之具體計畫。

（五）下列情形不得列入本計畫獎勵對象：

1.立案未滿一年之演藝團隊(99年02月28號以後立案者)。

2.入選文建會當年度分級獎助演藝團隊。

3.同一申請計畫內容已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或文建會附屬機關補助者。

4.政府機關或公民營事業單位所屬演藝團隊、學校或其附屬團隊、營利性才藝班或補習班。

5.曾接受補助、扶植，經評估結果績效不佳、無繼續扶植之必要或無正當理由延遲結報者。

6.最近二年曾因違反法令規定而受處分者；或違反公序良俗，經舉證屬實者。

7.未依本縣演藝團體輔導規則之規定辦理查驗者。

五、獎勵項目：

依照「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縣市傑出演藝團隊徵選及獎勵計畫作業要點」辦理。

（一）本計畫補助要項主要以團隊固定之辦公室或排練場租金(擇ㄧ補助)、專職團員培訓費用、創新作品研發為主。

（二）本補助得用於巡迴鄉鎮校園推廣、團隊交流觀摩、聯合成果展演、團隊獎補助等。

（三）限制：申請團員培訓津貼者計畫期間，團員更動比率不得超過40%。
六、獎勵團隊數以十隊為限，獎勵額度依當年預算能力、實際審核情況決定。

     七、申請期間：

            即日起至100年3月31日前接受送件申請，4月底前完成審查作業，詳細內容請參考本局網址如下：http：//www.tyccc.gov.tw。
     八、申請方式：

            請逕上本府文化局首頁法令/下載專區（網址：http：//www.tyccc.gov.tw/convenience/download/list.asp）下載100年度桃園縣傑出演藝團隊徵選及獎勵計畫申請須知及申請書，填妥申請書（一式七份）後檢附相關資料及演出紀錄光碟（各一份）掛號寄（送）交本局表演藝術科辦公室（桃園市縣府路21號）。前項各款文件資料，不論入選與否概不退件。
九、需檢附資料：

（一）團隊立案證書影本及最近1次查驗紀錄。

（二）團隊2年（98、99年）內演出影音成果資料（最近公開演出之錄音、錄影帶、光碟或文宣剪報資料，並詳細註明演出內容、演出者及演出時間、地點）。

（三）申請辦公室或排練場租金者：
1.目前已租用中，請附租賃契約影本及場地照片。
2.預定租用者，請附場地照片，惟後續核銷時仍須檢附租賃契約影本，未檢附者不予補助。

（四）申請行政人員薪資：行政人員履歷表、任用原因及預算。

（五）專職團員培訓者：專職團員名冊及培訓預算項目表。

（六）創新作品研發：創新作品簡述及預算表。

（七）其它相關佐證資料。

十、獎勵期間：自核定日起至100年10月31日止。

十一、審查作業：

（一）初審：由承辦業務科辦理。

                   1.初審項目：（1）團隊資格、（2）組織健全性、
（3）經費合理性、（4）以往辦理成效、

（5）書面報告內容嚴謹性、
（6）團隊自我改善及提升之具體計劃等項。
                   2.資料短缺或不符者，於通知一週內補件，逾期未補件者，視同資格不符。

                   3.業務科就初審意見作成摘要表，連同申請案件提送複審。
（二）複審：由審查委員五至七位（邀請學者專家）組成審查小組，進行複審

        1.團隊條件與能力─組織架構、經營發展理念、執行計畫與實踐創新潛力、組織健全性。

      2.計畫內容─計畫內涵、計畫可行性及其發展特色、有無創新作為（內容或形式上）。

      3.經費─租金、行政人員薪資、專職團員培訓津貼、創新作品研發及團隊獎補助經費。

十二、考核與管理：

（一）考核：

1.各獎勵團隊應依核定項目執行，並於11月10日前繳交成果報告書(需附成果展演影片、照片、相關資料等，並檢附其電子檔乙份)俾利核銷、結案。
2.計畫執行期間，本縣文化局得隨時前往訪視其計畫執行、經營管理、財務收支制度及相關行政簿冊資料，並應配合接受本縣文化局實地訪視、評鑑，以建立成效評估紀錄。

3.補助計畫若有更動需報局核備，若經查核計畫執行情形與實際情況不符或無法履行者，本局得撤銷相關補助項目並調整補助金額，且列入下年度申請參考依據。

4.成果展演需印製宣傳資料(包括海報及節目單)並做為成果資料，相關文宣品應將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列名指導單位、桃園縣政府列名主辦單位、本局列名承辦單位、申請團隊則為執行單位。
（二）經費管理：

本款項分二階段撥付，第一階段預付百分之五十，執行完本計畫檢據核銷後撥付剩餘款百分之五十；若未按計畫實施、收支管理制度不健全或成效不佳者（如租借場地用途不當或使用成效不高、團員出席率不及70％達二次或計畫內容變更達三次、團員流動率超過40％等），則取消其第二階段經費補助。

（三）經審查通過成為本縣傑出演藝團隊，須於當年度10月31日前於本縣對外公開成果演出一場，供本縣評鑑委員作成評鑑紀錄，該場演出係本案成果項目，不另支付經費。
十三、申請書表格：
（一）申請書總表

（二）申請項目與檢附文件
（三）100年度重要計畫
（四）團隊基本資料
（五）組織人員名冊編制(含藝術指導、行政人員及團員)
（六）全年度計畫支出預算明細表

十四、為激勵各縣市演藝團隊創作演出水準，並加強各縣市表演藝術交流，各縣市得選派當年度傑出演藝團隊一名，依演藝團隊屬性(現代戲劇、舞蹈、傳統戲曲、音樂等)參加分類匯演競賽；各類組之冠軍團隊，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將列為次年度之「演藝團隊分級獎助計畫」育成計畫之補助團隊。前項競賽之作業規定，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另訂之。
